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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

整体搬迁事项进展的进一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兹提述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招股说明书以及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发布

的《关于南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整体搬迁事项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７

），其中涉及南车石家庄车辆有限

公司（“石家庄公司”）因石家庄城市规划原因需实施整体搬迁计划。

在实施石家庄公司上述整体搬迁计划过程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石家庄公司与石家庄市土地储备中

心签署《企、事业单位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回）合同》。 根据该合同，石家庄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将

其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的

５

宗土地（总面积为

３１５

，

７９４．５０

平方米）交付给石家庄

市土地储备中心； 石家庄市土地储备中心将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分期向石家庄公司支付总额不少于约人

民币

１２

亿元的土地收购补偿金。与此同时，石家庄公司新生产基地的建设以及搬迁工作将陆续开展，公司

预计石家庄公司整体搬迁工作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底之前完成， 而有关搬迁预计将不会对石家庄公司的生产

运营产生重大实质性影响。

本次整体搬迁涉及到的有关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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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发行数量：

１９６

，

３００

万股

●

发行价格：

４．４６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８

，

７５４

，

９８０

，

０００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８

，

６９９

，

４０５

，

２８０．２２

元

●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及限售期

序号 名称

配售数量

（

股

）

配售金额

（

元

）

限售期

（

月

）

１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１

，

３６２

，

１０３

，

７００ ６

，

０７４

，

９８２

，

５０２ ３６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７

，

６２３

，

３００ ４７９

，

９９９

，

９１８ １２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７８

，

４７５

，

３００ ３４９

，

９９９

，

８３８ １２

４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１

，

７４８

，

８００ ３１９

，

９９９

，

６４８ １２

５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６９

，

５０６

，

７００ ３０９

，

９９９

，

８８２ １２

６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６７０ １２

７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６７０ １２

８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６７０ １２

９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８

，

１１６

，

５００ １６９

，

９９９

，

５９０ １２

１０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３

，

６３２

，

２００ １４９

，

９９９

，

６１２ １２

合计

１

，

９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７５４

，

９８０

，

０００

●

预计上市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发

行的股份登记及限售手续事宜。根据前述限售期安排，中国南车集团公司认购的

１

，

３６２

，

１０３

，

７００

股股票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上市流通；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

６００

，

８９６

，

３００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上市流通。（如前述预计上市流

通日为

Ａ

股非交易日，预计上市流通日将顺延至下一

Ａ

股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相关议

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

《

关于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方案有关问题的批复

》（

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１

］

１２４６

号

），

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相关

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发行审核委员会无条件审核通过

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证监会出具

《

关于核准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２１０

号

），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９６

，

３００

万股

Ａ

股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

证监会出具

《

关于核准豁免中国南车集团公司要约收购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义

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２２３

号

），

核准豁免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因现金认购本次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有关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１

、发行股票类型、面值

股票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数量：

１９６

，

３００

万股。

３

、发行价格：

４．４６

元

／

股。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价格不低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４．４６

元

／

股。 本公司、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合理确定本次发行的价

格为

４．４６

元

／

股， 相当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

价的

９０．０％

，相当于发行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１．４％

。

４

、募集资金及发行费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８

，

７５４

，

９８０

，

０００

元，扣除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保荐费、承销费、

律师费、审计验资费、股份登记费、境外独立财务顾问费等发行费用

５５

，

５７４

，

７１９．７８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

８

，

６９９

，

４０５

，

２８０．２２

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特定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中

国南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事宜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９

号）。

５

、保荐机构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６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担任本次发行联席主承销商。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就联席主承销商因承销本次非公开发行、在其

本次发行专用账户所收到的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８

，

７５４

，

９８０

，

０００

元进行审验，并出具了（

２０１２

）京会兴验

字第

０１０１００３５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

额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大华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９

号《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验资报告》：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８

，

７５４

，

９８０

，

０００

元，扣除承销费等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８

，

６９９

，

４０５

，

２８０．２２

元。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有

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

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人和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认为：“中国南车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过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整个发行过程

（包括追加申购）遵循了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询价对象名单的确定、认购邀请书的发出、申购报价单的

接收和其有效性、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由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进行法律见证；认购对象均为境内投资者，

且依法存续，具备本次发行的认购资格。本次发行符合中国南车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中国南车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法律、法规和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监管规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结

果公平、公正、有效。 ”

２

、公司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公司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发行已获得所需的批准和授权， 其实施不存在法律障

碍。公司本次发行过程（包括追加申购）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

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及其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以及公司与认购

对象正式签署的股票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本次发

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后，中国南车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向

１３３

家投资者发出了认购邀请书，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共收到

８

张有效《申购报

价单》，有效申购需求合计人民币

８３．６

亿元。 由于申购需求不足，中国南车及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追加认购程序。 本公司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并遵照价格优先原则及数量优先原则，确定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南车集团未参与市场竞价过程，仅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其认购股份价格与其他发

行对象的股份认购价格相同。 最终确定本次发行价格拟确定为

４．４６

元，发行股数拟确定为

１９６

，

３００

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８

，

７５４

，

９８０

，

０００

元。 本次发行对象如下：

序号 名称

配售数量

（

股

）

配售金额

（

元

）

限售期

（

月

）

１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１

，

３６２

，

１０３

，

７００ ６

，

０７４

，

９８２

，

５０２ ３６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７

，

６２３

，

３００ ４７９

，

９９９

，

９１８ １２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７８

，

４７５

，

３００ ３４９

，

９９９

，

８３８ １２

４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１

，

７４８

，

８００ ３１９

，

９９９

，

６４８ １２

５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６９

，

５０６

，

７００ ３０９

，

９９９

，

８８２ １２

６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６７０ １２

７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６７０ １２

８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６７０ １２

９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８

，

１１６

，

５００ １６９

，

９９９

，

５９０ １２

１０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３

，

６３２

，

２００ １４９

，

９９９

，

６１２ １２

合计

１

，

９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７５４

，

９８０

，

０００

（二）发行对象情况

关联关系情况：本次发行对象中，南车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方。南车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前，

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

５５．０６％

的股份。 本次发行

Ａ

股完成后，南车集团直接和间接控制本公司

５７．１０％

的股

份，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业务联系情况：南车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在产品互供、综合服务、房屋租赁等方面进行持续性的日

常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主要通过市场价格或招标价格确定，交易条款公平合理，并且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整体最佳利益。公司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

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主要供应商；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海外订单代理商之一。 除

上述外，公司与其它发行对象不存在业务联系。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１．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

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赵小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

，

２６１

，

８２２

，

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铁路机车车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机电设备及零部

件、电子电器及环保设备相关产品的设计、制造、修理；设备租赁；以上相关产品的销售；技术服务、信息咨

询；实业投资；资产受托管理；进出口业务；建筑设备安装；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的销售。

认购数量：

１

，

３６２

，

１０３

，

７００

股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情侣路

４２８

号九洲港大厦

４０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叶俊英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１０７

，

６２３

，

３００

股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企业性质：事业单位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

１１

号楼丰汇时代大厦南座

法定代表人：戴相龙

开办资金：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受国务院委托，管理中央集中的社会保障基金，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管理通过减持国

有股所获资金、中央财政拨入的资金及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根据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共同下达的

指令和确定的方式拨出资金。选择并委托专业性资产管理公司对基金资产进行运作，实现保值增值。向社

会公布基金资产、收益、现金流量等财务状况。 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认购数量：

７８

，

４７５

，

３００

股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４．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６８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

４３

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

１

、基金募集；

２

、基金销售；

３

、资产管理；

４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认购数量：

７１

，

７４８

，

８００

股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５．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合肥市望江东路

４６

号

法定代表人：杜长棣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筹措、管理、经营本省基本建设资金、铁路建设基金、产业基金，产业投资、

开发及咨询服务，资本运营。

认购数量：

６９

，

５０６

，

７００

股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６．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西站南路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宋玉芳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及制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及通

讯设备、专用设备、器材、铁路机车、车辆及配件、木材、焦炭、炉料（含生铁、铁合金）的销售；铁路再生物资

回收和利用；进出口业务；招标代理业务；钢轨、焊接钢轨、道岔、弹条、扣配件、桥梁支座、防水板、铁路线

上配件的质量监督检测；信息咨询服务。

认购数量：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股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７．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２３

楼

０１－０３

单元

法定代表人：安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股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８．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３

号

法定代表人：任洪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

，

１２７

，

０７０

，

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１６

日）；一般经营

项目：国内外大型成套设备及工程项目的承包，组织本行业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开发和科研产品的生

产、销售；汽车、小轿车及汽车零部件的销售；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进出口业务；出国（境）

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组织国内企业出国（境）参、办展。

认购数量：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股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９．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金陵东路

３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认购数量：

３８

，

１１６

，

５００

股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１０．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马蔚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它业务。

认购数量：

３３

，

６３２

，

２００

股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南车集团，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前

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

Ａ

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

股

）

１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Ａ

股流通股

６

，

４２５

，

７１４

，

２８５ ５４．２７％ ０

２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３％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Ａ

股流通股

１７７

，

３５９

，

６６６ １．５０％ ０

４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Ａ

股流通股

１０５

，

０３０

，

８４５ ０．８９％ ０

５

中国南车集团投资管理公司

Ａ

股流通股

９３

，

０８５

，

７１５ ０．７９％ ０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股流通股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６％ ０

７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Ａ

股流通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１％ ０

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流通股

５１

，

４３９

，

９４２ ０．４３％ ０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Ａ

股流通股

３８

，

８１６

，

６５０ ０．３３％ ０

１０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沪

Ａ

股流通股

３２

，

９９９

，

８１２ ０．２８％ ０

注：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南车集团投资管理公司已承诺，其分别持有的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解禁可上市流通的中国南车

６

，

４２２

，

９１４

，

２８５

股和

９３

，

０８５

，

７１５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起自愿继续锁定三年（即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７

日），锁定期内，该等股份不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出售或转让。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完成后，公司

Ａ

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

股

）

１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７

，

７８７

，

８１７

，

９８５ ５６．４２％ １

，

３６２

，

１０３

，

７００

２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３７８

，

４７５

，

３００ ２．７４％ ３７８

，

４７５

，

３００

３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股流通股

１５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９％ ０

４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股流通股

１０５

，

０３０

，

８４５ ０．７６％ ０

５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１００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０．７３％ １００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６

中国南车集团投资管理公司

Ａ

股流通股

９３

，

０８５

，

７１５ ０．６７％ ０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股流通股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７％ ０

８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６９

，

５０６

，

７００ ０．５０％ ６９

，

５０６

，

７００

９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０．４９％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９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０．４９％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注：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的中国南车

Ａ

股前

１０

名股东名册查询证明

本次发行并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前后中国南车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

（

股

）

比例

（

％

）

持股数

（

股

）

持股数

（

股

）

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３ １

，

９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２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３９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１

，

５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７．４７ ０ １１

，

５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３．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５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３７ ０ ９

，

５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８．９４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２

，

０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１０ ０ ２

，

０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７

股份总数

１１

，

８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９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８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中国南车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仍然为铁路机车、客车、货车、动车组、

城轨地铁车辆及重要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修理和租赁，以及轨道交通装备专有技术延伸产业。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为本公司的主营业务，符合我国“快速、重载”的铁路运输发展要求和大力发展

城市轨道交通的政策导向，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制造能力和研发能力，巩固技术优势，并进一步优化现

有产品结构，完善销售和服务体系，提升集约化管理水平。

（二）本次发行对中国南车资产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

，

６９９

，

４０５

，

２８０．２２

元， 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

加，资产负债率将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在不考虑其

他因素变化的前提下，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

增加至

１１

，

０７３

，

５２６

万元，增加比率为

８．５３％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增加至

３

，

０１７

，

４２２

万元，增

加比率为

４０．５１％

，合并资产负债率从

７３．０９％

下降至

６７．３５％

。

（三）本次发行对中国南车公司治理和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更多机构投资

者成为公司股东，有助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提高规范治理水平，促进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保持稳定；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构成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影响原有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

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四）本次发行对中国南车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认购对象之间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对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新增对外担保，也不会导致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

名 称：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剑阁

保荐代表人： 赵沛霖、朱超

项目协办人： 王檑

项目组其他成员：马青海、丁懿华、邢茜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 真： （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 称：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剑阁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 真： （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名 称：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蔡金勇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十八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２７ ３３３３

传 真： （

０１０

）

６６２７ ３３００

名 称：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弘

办公地址： 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

１５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３２ ８８８８

传 真： （

０１０

）

５８３２ ８９６４

名 称：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雅锋

办公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滨湖路

４６

号国海大厦

联系电话： （

０１０

）

６３９０ ６１１８

传 真： （

０１０

）

６３９０ ６０３３

（三）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 称：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郭斌

经办律师： 贺伟平、李丽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Ｆ４０７－４０８

联系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４１ ３３７７

传 真： （

０２０

）

６６４１ ２８５５

（四）发行人审计机构

名 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葛明

经办会计师： 张宁宁、李杨

办公地址：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６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１５ ３０００

传 真： （

０１０

）

５８１１ ４６１３

（五）发行人验资机构

名 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 责 人： 张立文

经办会计师： 杨益明、赵云杰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７

号楼

１５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

）

８８６１ １６６９

传 真： （

０１０

）

８８２１ ７２７２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中国南车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３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４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于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４

：

３０

在公司的办公地

点查阅。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验资报告

大华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９

号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ＢＤＯ ＣＨＩＮＡ ＤＡ ＨＵＡ

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ｔｓ ＣＯ．

，

ＬＴＤ．

地 址： 中国北京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７

号楼

１２

层

Ａｄｄｒｅｓｓ

：

１２ｔｈ／Ｆ

，

７ｔｈ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Ｎｏ．１６ Ｘｉ Ｓｉ Ｈｕａｎ Ｚｈｏｎｇ Ｒｏａｄ

，

ＨａｉＤｉ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

Ｂｅｉｊｉｎｇ

，

Ｐ．Ｒ．Ｃｈｉｎａ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９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

１０００３９

电 话：

８６－１０－５８３５ ００１１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

８６－１０－５８３５ ００１１

传 真：

８６－１０－５８３５ ０００６

Ｆａｘ

：

８６－１０－５８３５ ０００６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止

验资报告

大华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９

号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南车”）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止的新增

注册资本实收情况。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

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股东及中国南车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中国南车新增注册资本的

实收情况发表审验意见。 我们的审验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１６０２

号———验资》进行的。 在审

验过程中，我们结合中国南车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中国南车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１８．４

亿元，根据中国南车

２０１１

年年

１１

月

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１０

号）核准，中国南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１９６

，

３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增加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

，

９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３

，

８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根据我们的审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止，中国南车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６

，

３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４．４６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８

，

７５４

，

９８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５５

，

５７４

，

７１９．７８

元且不包括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发行申购资金于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

，

６９９

，

４０５

，

２８０．２２

元。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９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６

，

７３６

，

４０５

，

２８０．２２

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国南车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１

，

８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已经安永华明会计

师事务所审验，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出具安永华明（

２００８

）验字第

６０６２６５６２＿Ａ０１

号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３

，

８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股本为人民币

１３

，

８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本验资报告仅供中国南车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及股本变更登记及据以向全体股东签发出资证明时使

用，不应被视为是对中国南车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证。因使用不当造

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本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

ｌ

、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２

、注册资本及股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３

、验资事项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副主任会计师）

中国 ·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附件１

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止

被审验单位名称：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股东名称

认缴新增注册资

本

新增注册资本的实际出资情况

货币 实物 无形资产 其他 合计 其中

：

增加股本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１，３６２，１０３，７００ １，３６２，１０３，７００ １，３６２，１０３，７００ １，３６２，１０３，７００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１０７，６２３，３００ １０７，６２３，３００ １０７，６２３，３００ １０７，６２３，３００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

７８，４７５，３００ ７８，４７５，３００ ７８，４７５，３００ ７８，４７５，３００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７１，７４８，８００ ７１，７４８，８００ ７１，７４８，８００ ７１，７４８，８００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６９，５０６，７００ ６９，５０６，７００ ６９，５０６，７００ ６９，５０６，７００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

限公司

６７，２６４，５００ ６７，２６４，５００ ６７，２６４，５００ ６７，２６４，５００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６７，２６４，５００ ６７，２６４，５００ ６７，２６４，５００ ６７，２６４，５００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６７，２６４，５００ ６７，２６４，５００ ６７，２６４，５００ ６７，２６４，５００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３８，１１６，５００ ３８，１１６，５００ ３８，１１６，５００ ３８，１１６，５００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３３，６３２，２００ ３３，６３２，２００ ３３，６３２，２００ ３３，６３２，２００

合计

１，９６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６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６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６３，０００，０００

附件２

注册资本及股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止

被审验单位名称：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股份性质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本次增加额

变更后

金额

出资比例

（％）

金额

出资比

例

（％）

金额

出资比例

（％）

金额

出资比例

（％）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３ ２，２６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３９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３ １，９６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６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３９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１１，５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４７ １１，５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３．６１ １１，５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４７ １１，５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３．６１

其 中

：

人

民币普通

９，５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３７ ９，５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６８．９４ ９，５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３７ ９，５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６８．９４

境外上市

２，０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１０ ２，０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６７ ２，０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１０ ２，０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６７

合 计

１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８０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６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０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附件３

验资事项说明

一、基本情况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南车”或“公司”）是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注册的股

份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中国南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南车集团”，原名为中国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

司）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监管的中央直属企业。 中国南车由南车集团

和中国南车集团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南车集团投资公司”，原名为北京铁工经贸公司）共同发起设

立，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登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１４１７

，

法定代表人：赵小刚，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中国南车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铁

路机车车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各类机电设备及零部件、电子电器及环保设备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

修理、销售、租赁与技术服务；信息咨询；实业投资与管理；进出口业务等。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国务院国资委出具 《关于设立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国资改革［

２００７

］

１５８８

号），批准南车集团和南车集团投资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中国南车。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作出的《关于中

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及南车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

产权［

２００８

］

５４

号），中国南车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于北京成立，注册成立时总股本为

７０

亿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

１

元。 南车集团及南车集团投资公司分别持有

６９

亿股及

１

亿股股份，分别占总股本的

９８．５７％

及

１．４３％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９６１

号文批准，中国南车首次公开发行境

内上市社会公众股（“

Ａ

股”）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７

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８８３

号文批准，中国南车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中国南车全额行使

Ｈ

股超额配售权，额外发行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

于完成境内及境外首次公开发行连同减持国有股并转为境外上市外资股后，中国南车注册股本及实

收股本均增加至人民币

１１８．４

亿元。 上述境内募集资金新增股本的到位情况业经利安达信隆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并出具利安达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１０３８

号验资报告；上述境外募集资金新增股本的到位

情况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安永华明（

２００８

）验字第

６０６２６５６２＿Ａ０１

号验资报告。

二、本次新增的注册资本及审批情况

根据中国南车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南车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１０

号）核准，中国南车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１９６

，

３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由南车集团、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鹏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

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述

１０

家特定投资者以货

币资金认购。

本次发行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９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３

，

８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实

收股本为人民币

１３

，

８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三、审验结果

根据我们的审验，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止， 中国南车在中国民生银行北京西直门支行开立的

０１２３０１４１７００１２２３１

账号内已收到联席主承销商划付扣除保荐费及承销费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

８

，

７０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本次发行的其它相关费用合计

２

，

５７４

，

７１９．７８

元（包括：律师费用

１

，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审

计费用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验资费用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股份登记费用

６４６

，

３００．００

元、 境外独立财务顾问费用

３２８

，

４１９．７８

元）。 扣除上述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

，

６９９

，

４０５

，

２８０．２２

元（该募集资金净

额不包括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发行申购资金于冻结期间所产生的利息收入），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９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６

，

７３６

，

４０５

，

２８０．２２

元。 本次变更后累计股本为人民币

１３

，

８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３

，

８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四、其他事项

根据中国南车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限售期安排，南车集团获配的

１

，

３６２

，

１０３

，

７００

股股票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其余

９

家投资者获配的

６００

，

８９６

，

３００

股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根据南车集团及南车集团投资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南车集团及南车集团投资公司承诺，其分别持有

的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解禁可上市流通的中国南车

６

，

４２２

，

９１４

，

２８５

股和

９３

，

０８５

，

７１５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起自愿继续锁定三年（即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７

日），锁定期内，南车集团及南车

集团投资公司持有的该等股份不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或转让。

致：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见证意见

嘉源（

１２

）

－０３－０１２

敬启者：

根据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本所签署的《专项法律顾问协议》，本所担任公司本

次采用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对本次发行的

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出具本见证意见。

本见证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有关规定出具。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见证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见证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见证意见仅供公司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见证意见作为公

司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意见承担责任。

一、本次发行的授权和批准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公司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并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相关的具体事宜；通过了关于豁免中国南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南车集团”）因

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而触发的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义务的决议。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作出《关于中国南

车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１２４６

号），就南车集团

参与认购公司本次发行涉及的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作出批复，同意南车集团以现金（不低于

６０

亿元）认

购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方案。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１０

号），核准公司本次发行不超过

１９６

，

３００

万股的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豁免中国南车集团公司要约收购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２３

号），核准豁免南车集团因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而应履行的

要约收购义务。

综上，本所认为：

公司本次发行已获得公司内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已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已履行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

１

、发送认购邀请书

１

）公司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暨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保荐

人”） 以及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联席主承销商”） 共同确定了本次发行认购邀请书的发送对象名单。 根据公司提供的文件，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公司与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向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收市时的公司前

２０

名股东及其他

１１３

家

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其中，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３４

家（包含公司前述前

２０

名股东中的

１１

家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

１６

家（包含公司前述前

２０

名股东中的

４

家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

１２

家（包

含公司前述前

２０

名股东中的

２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表达了认购意向的其他投资者

７１

家（包含南车集团、公

司前述前

２０

名股东中的

１

家信托投资公司和

１

家合格境外投资者），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２

） 公司与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向上述对象发出的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及其申购报价单均参照

《实施细则》规定的范本制作，规定了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分配认购数量等事项的操作规则，符合《实施细

则》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２

、申购

１

）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单均为认购邀请书的发送对象申报，并按照规定发送至认购邀请书规定的地址。

２

）在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期间（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１３

：

００

时至

１７

：

００

时），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

９

名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单。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据此进行了簿记建档，申购报价单的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申购对象

申购价格

（

人民币元

／

股

）

申购金额

（

人民币万元

）

申购定金

（

人民币万元

）

备注

１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４．４６ ３５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２

、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３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３

、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４

、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３２

，

０００ －

５

、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３１

，

０００ ６

，

２００

６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３０

，

０００ －

７

、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５６

３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４．４６

８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４８

，

０００ －

９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１１

，

０００ －

无效申购

３

）经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及本所确认，上述申报中除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申报外，其余申报均

为符合认购邀请书规定条件的有效申报。

本次发行的申购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３

、投资者追加申购情况

１

）因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进行有效申报的

８

家投资者全部拟认购金额为人民币

８３６

，

０００

万元，约占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发行上限

９０

亿元人民币的

９２．８９％

，因此，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１７

：

００

之后，保荐人及联席主

承销商向

１３３

家投资者（包括上述已进行有效申报的

８

家投资者及被确认为进行了无效申报的

１

家投资者）

征求了追加认购意向，并向该等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

４

名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单。保荐

人、联席主承销商据此进行了簿记建档，申购报价单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追加申购的投资者

申购价格

（

人民币元

／

股

）

申购金额

（

人民币万元

）

申购定金

（

人民币万元

）

备注

１

、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１７

，

０００ －

２

、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１５

，

０００ －

３

、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 ８

，

０００ １

，

６００

４

、

天津盛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４．４６ ５０００．０１６８ －

无效申购

３

）经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及本所确认，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共计

３

家投资者有效追加申购

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４

、配售

１

）根据公司与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资料，在申报期结束后，公司与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根

据申购对象的有效报价，按照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程序确定了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

和向各认购对象发行的股份数量，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２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

（

人民币元

／

股

）

发行数量

（

万股

）

发行金额

（

元

）

１

、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４．４６ １

，

３６２

，

１０３

，

７００ ６

，

０７４

，

９８２

，

５０２

２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１０７

，

６２３

，

３００ ４７９

，

９９９

，

９１８

３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４．４６ ７８

，

４７５

，

３００ ３４９

，

９９９

，

８３８

４

、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７１

，

７４８

，

８００ ３１９

，

９９９

，

６４８

５

、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６９

，

５０６

，

７００ ３０９

，

９９９

，

８８２

６

、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６７０

７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６７０

８

、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６７０

９

、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３８

，

１１６

，

５００ １６９

，

９９９

，

５９０

１０

、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３３

，

６３２

，

２００ １４９

，

９９９

，

６１２

合计

－ － １

，

９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７５４

，

９８０

，

０００

５

、缴款及验资

１

）在上述发行对象确定后，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分别向其发出了《中国南车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缴款通知书》，通知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各发行对象分

配股数及需支付的认购款金额、缴款截止时间及指定账户，符合《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１６

：

００

时，

１０

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划入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

专门开立的账户。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货币支付。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２０１２

）京会兴验字第

０１０１００３５

号《验资报告》，确认上述发行对

象已将认购资金缴付至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的指定账户。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公司指定的账户划转了认股

款。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大华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９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

账。

本次发行的缴款与验资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综上，本所认为：

１

、 公司本次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

平、公正。

２

、 公司本次发行（包括追加申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及其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以及公司与认购

对象正式签署的股票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三、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

根据上述

１０

名发行对象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合理查验，上述发行对象均为中国境内合法存续的

机构，具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的主体资格。

结论意见

１

、 本次发行已获得所需的批准和授权，其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２

、 公司本次发行过程（包括追加申购）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

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３

、 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及其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以及公司与认购对象正式签署

的股票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４

、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本见证意见一式七份，具有同等效力。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郭 斌

经办律师： 贺伟平

李 丽

年 月 日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合规性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中国南车”）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的申购、定

价、配售、缴款已经顺利结束，最终以

４．４６

元

／

股的发行价格向

１０

家特定对象合计发行

１

，

９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８

，

７５４

，

９８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在询价对象名单的确定以及申购簿记报价的过程中，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下称“中金公司”）作为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联席主承销商”）作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严格遵守贵会有关的规定和专业准

则，本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来实施本次发行。 现将本次发行的程序、原则、申购簿记和缴款的过程以

及最终的配售结果汇报如下：

一、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名单

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获得贵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１０

号核准文件之后，发行人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向

１３３

家投资者发出了认购邀请书， 其中包含了

３４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１６

家证券公

司、

１２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前

２０

大股东中与前述无重复的

３

家机构以及其他

６８

家向

发行人及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表达过认购意向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符合监管机构的相应要求。

表

１

：初步询价名单（

１３３

家）

前

２０

大股东

序号 机构 入选原因 类型

１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大型国企

２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基金

３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基金

４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基金

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证券

６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基金

７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保险

８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基金

９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基金

１０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基金

１１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基金

１２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保险

１３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信托

１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证券

１５ ＵＢＳ ＡＧ

前

２０

大股东

ＱＦＩＩ

１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证券

１７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基金

１８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证券

１９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基金

２０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基金

注

：

前

２０

大股东为截至

３

月

５

日信息

２３

家基金公司

序号 机构 入选原因 类型

１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３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４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５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６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７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８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９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１０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１１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１２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１３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１４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１５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１６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１７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１８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１９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２０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２１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２２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２３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

１２

家证券公司

序号 机构 入选原因 类型

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证券

２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证券

３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公司 证券

４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证券

５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证券

６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证券

７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证券

８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公司 证券

９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证券

１０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证券

１１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证券

１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证券

１０

家保险公司

序号 机构 入选原因 类型

１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 保险

２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 保险

３

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 保险

４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 保险

５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 保险

６

安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 保险

７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 保险

８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 保险

９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 保险

１０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 保险

６８

家表达了认购意向的其他投资者

序号 机构 入选原因 类型

１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大型国企

２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３

天津盛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表达认购意向 大型国企

４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５

申银龙盛投资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６

上海景林景通股权投资中心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７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基金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８

上海禾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９

中国忠旺控股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１０

弘毅投资

（

北京

）

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１１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１２

温州泰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１３

博弘数君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１４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１５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财务公司

１６

上海贝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１７

梅强 表达认购意向 个人

１８

郝慧 表达认购意向 个人

１９

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２０

深圳市经典二号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２１

东源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２２

上海润杉投资管理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２３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２４

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２５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大型国企

２６

中泽嘉盟投资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２７

社保基金 表达认购意向 社保基金

２８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信托

２９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信托

３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３１

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３２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３３

上海朱雀投资发展中心

（

有限合伙

）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３４

上海国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３５

上海彤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３６

上海智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３７

三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３８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３９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４０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４１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４２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４３

上海健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４４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４５

上海从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４６

景隆融尊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４７

宁波景隆融方股权投资基金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４８

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４９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５０

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财务公司

５１

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地方国企

５２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地方国企

５３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地方国企

５４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民企

５５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５６

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５７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５８

中融汇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５９

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６０

天津凯石益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６１

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６２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信托

６３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大型国企

６４

南方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６５

景隆融尊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６６

宁波景隆融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表达认购意向 法人

６７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大型国企

６８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表达认购意向 大型国企

二、申购要求

１

、申报价格及最低认购要求

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中，投资者申报的价格

应不低于中国南车

２０１１

年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发行人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４．４６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申报价格不低于

４．４６

元

／

股。 除南车集团外，每一认购对象最多可以申报

３

档价格，报价的

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１０

元

／

股。 每档报价可以对应不同的认购金额，认购金额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

每档报价对应的认购金额不少于

３

亿元，同时不超过

２７

亿元。

各档认购金额互相独立，任何认购对象申报的认购价格有两档或两档以上等于或超过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将以其认购金额最高的一档认购申报确定其认购股数。

２

、认购缴纳定金

认购对象需在报价同时缴纳定金， 认购定金为最大拟认购金额的

２０％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须

缴纳认购定金）。 缴纳定金账户和最终缴纳认购款项的账户的开户人应与《申购报价单》中的投资者名称

保持一致，否则申购无效；认购定金未按时到账或未足额缴纳认购定金的，也将视为无效申购。

三、定价原则及配售原则

（

１

）南车集团将不参与市场竞价过程，并愿意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其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的认购

价格相同。

（

２

）除南车集团外，本次发行采取“价格优先”的配售原则。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将对在规定时间内

收到的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簿记建档：首先按照有效申购的申报价格由高至低的原则进行排序；申报

价格相同的按照其认购股数由多至少进行排序；申报价格相同且认购股数相同的，按照申报时间进行排

序。 本次发行将最终配售给包括南车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投资者。

（

３

）根据上述排序，当某一价格对应的累计有效认购金额等于或首次超过本次募集资金总额时，该价

格即为本次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数为以本次发行价格计算的情况下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最大股数。

（

４

）高于本次发行价格的有效认购将全部获得配售；与本次发行价格相同的有效认购按照认购金额

优先的原则进行配售；与本次发行价格相同且认购金额相同的有效认购，发行人与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将考虑申报时间，与发行人战略关系，以及尽量实现本次发行最终获配投资者家数最多等因素对剩余的

发行数量进行配售。

（

５

）如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内投资者申报的有效申购不足，已申购投资者的认购金额全额获

配，同时，发行人与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可协商确定是否接受投资者追加的购买需求，并遵循以下原则：

ｉ

）不改变竞价程序形成的价格；

ｉｉ

）按照报价从高到低的顺序优先满足已申购投资者的追加购买需求，若仍不足，则可引入其他投资

者。

（

６

）如有认购对象未在《缴款通知书》规定的时限内将认购款汇至指定账户的，或按时汇款但未足额

缴纳的，发行人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有权视该认购对象的认购为无效认购，其已缴纳的认购定金将不

予退还。 超出定金的款项将予以退还。

当部分获配投资者放弃认购可能导致发行不足时，发行人与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可协商确定是否

接受投资者追加的购买需求，并遵循以下原则：

ｉ

）首先以确定的价格，按报价从高到低的顺序优先考虑其他获配投资者的追加购买需求；若仍不足

则按报价从高到低的顺序考虑其他已有效申购者的追加购买需求； 如所有原申购者均放弃增加认购金

额，则可引入其他投资者；

ｉｉ

）按前款方法仍然认购不足时，发行人与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可协商降低发行价格，按照原申报价

依次递补。

四、投资者申购及报价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南车集团”）

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 南车集团承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６０

亿元，扣

除南车集团承诺认购的部分， 本次发行面向市场上其他不超过

９

家投资者的发行规模上限为人民币

３０

亿

元。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内，共收到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

８

张有效《申购

报价单》，有效申购需求合计人民币

８３．６

亿元，除南车集团外有效申购需求合计人民币

２３．６

亿元，低于本次

面向南车集团以外投资者的发行规模上限人民币

３０

亿元。

由于申购需求不足，发行人及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１７

：

００

决定启动追加认购程序。

最终，已申购投资者中国南车集团公司追加购买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新增投资者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和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别追加购买人民币

１．７

亿元和人民币

１．５

亿元，合计人民币

４

亿元。

经嘉源律师事务所见证，以上投资者提供的《申购报价单》均为有效报单。 投资者申购及报价详细情

况见下表。

表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投资者申购报价单明细（有效申购按传真申购报价单的时间排序）

序号 投资者

拟申购价格

（

元

）

拟申购金额

（

万元

）

备注

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４．４６ ３５

，

０００

２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３０

，

０００

３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８

，

０００

追加认购

４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３２

，

０００

５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３１

，

０００

６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３０

，

０００

７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５６ ３０

，

０００

４．４６ ３０

，

０００

８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４８

，

０００

９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１７

，

０００

追加认购

１０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１５

，

０００

追加认购

１１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４６ １１

，

０００

无效申购

１２

天津盛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４．４６ ５

，

０００．０１６８

无效申购

注：南车集团不参与询价，接受最终发行定价

五、配售名单

依据特定投资者填写的《申购报价单》，并根据《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认购对象和认购价格确定原

则，发行人与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共同协商确定了本次发行的对象为

１０

家、发行价格为

４．４６

元

／

股，发行

股份数量总数为

１

，

９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如下：

表

３

：本次最终配售结果（按获配金额由多到少排序）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股数

（

股

）

配售金额

（

元

）

１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１

，

３６２

，

１０３

，

７００ ６

，

０７４

，

９８２

，

５０２．００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７

，

６２３

，

３００ ４７９

，

９９９

，

９１８．００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７８

，

４７５

，

３００ ３４９

，

９９９

，

８３８．００

４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１

，

７４８

，

８００ ３１９

，

９９９

，

６４８．００

５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６９

，

５０６

，

７００ ３０９

，

９９９

，

８８２．００

６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６７０．００

７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６７０．００

８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６７

，

２６４

，

５００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６７０．００

９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８

，

１１６

，

５００ １６９

，

９９９

，

５９０．００

１０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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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

中国南车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过中国南车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中国南车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整个发行过程（包括追加申购）遵循了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询价

对象名单的确定、认购邀请书的发出、申购报价单的接收和其有效性、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由嘉源律师事务

所进行法律见证；认购对象均为境内投资者，且依法存续，具备本次发行的认购资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

合中国南车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中国南车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法律、法规和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监管规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有效。


